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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 2,1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82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167 万股。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00.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6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27.27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罗曼股份” A 股 866.8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方式、回拨机制、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弃

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T+2 日）16: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4 月 16 日（T+2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877,958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82,166,581,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0.01054930%。配号总数为 82,166,581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82,166,58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479.30 倍，高于 150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16.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50.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37359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T+1 日）上午

在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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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安世纪”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924号文同意注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主承销商”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信安世纪” ，扩位简称为“信安世纪” ，股票代码为“688201”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6.78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3,281,939 股，全部为新

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492,289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492,289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853,150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936,500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根据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4,547.012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1,979,000 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874,15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915,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323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年 4月 1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包括：（1）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参与

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投资” ）；（2）西部证券信安世纪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信安世纪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 ）。 除上述两类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限售期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

司

1,164,096 31,174,490.88 - 24个月

西部证券信安世纪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2,328,193 62,349,008.54 311,745.04 12个月

合计 3,492,289 93,523,499.42 311,745.04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7,904,144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11,672,976.32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356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04,113.68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1,874,15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17,989,737.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589,941.59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年 4月 14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北

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4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信安世纪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 （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

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979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98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个月。 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833,783股，占最终网下发

行总量的 7.02%，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21%，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 3.5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

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356股，包销金额为 304,113.68 元，包销股份数

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574%，包销股份数量占本

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0.0488%。

2021年 4月 1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

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

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8588637、010-68588083

联系人：西部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5

日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百龙创

园”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1,8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

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1010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百龙创园” ，股票代码为“605016”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

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4.62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1,800,000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08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72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180,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62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8,531,99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7,137,766.9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8,00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86,633.1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178,00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6,462,462.3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9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9,137.66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及时缴款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徐铭峰 徐铭峰 166 2,426.92 2,426.90 1

2 项奕豪 项奕豪 166 2,426.92 0 166

3 吴炳池 吴炳池 166 2,426.92 0 166

4 蒋敏 蒋敏 166 2,426.92 0 166

5 秦海丽 秦海丽 166 2,426.92 0 166

6 周勤 周勤 166 2,426.92 0 166

7 阮积祥 阮积祥 166 2,426.92 0 166

8 文沛林 文沛林 166 2,426.92 0 166

9 高一鸣 高一鸣 166 2,426.92 0 166

10 潘海燕 潘海燕 166 2,426.92 0 166

11 钟丽娟 钟丽娟 166 2,426.92 0 166

12

绍兴市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市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166 2,426.92 0 166

13 陈玉英 陈玉英 166 2,426.92 0 166

合计 2,158 31,549.96 2,426.90 1,993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89,998 股，包销金额为 1,315,770.76 元，

包销比例为 0.28%。

2021 年 4 月 15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

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本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10-59026623、59026625

发行人：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4

月

15

日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６０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

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

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

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在《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３３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４００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６

，

６７０

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５％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

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２

，

１６６

，

７３０

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

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瑞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1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1]100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商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为3,167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1,900.2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6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东瑞股份于2021年4月14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东瑞股份”股票1,266.8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

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2021年4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6,126,85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27,101,681,000股， 配号总数为

254,203,362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25420336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033.28710倍，

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1,583.5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31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5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

购倍数为4,459.23871倍，中签率为0.022425352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4月15日（T+1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4月

16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贤益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贤益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其他服务业

经营范围：人才推荐，人才招聘，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劳务派遣，以服

务外包方式从事汽车配件、机械、电子产品、光电元器件的组装、企业应用管理、商业流程业务，保洁服

务，企业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市场营

销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展览展示服务，档案管理咨询，文档整理、装订、保管、检索，电子产品的检

测，第三方物流服务，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系统内职（员）工培训，商务信息咨询，装卸

搬运，翻译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奉贤区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低于66%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970.59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1）用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市场开拓，增强公司实力；（2）用于日常运营和补充流动资金。 （3）支撑

公司战略投资布局，提升综合竞争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1、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3、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原股东：34%

新增投资人：66%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于玲玲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1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6-0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8,077.2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950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发动机用材料、飞机用材料、直升机用材料、航

天器用材料、兵器用材料、船舶用材料研制与销售；制造钛合金精密铸件、高温合金母合金、飞行器风挡、

舱盖、观察窗透明件及组件、航空橡胶、密封剂、胶黏剂、弹性元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24.83%(含员工持股及内部投资人)

拟新增注册资本：38.75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增资价格：1.02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此次增资的增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条件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1.征集到2家或以上符合条件的外部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金额、持股比例等符合要求。 如公告期内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符合金额、比例等要求，则

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信息披露时间，直至达成增资金额及比例等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该项目终结：

1.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2.增资方提出书面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后原股东合计持股75.17%；新增股东合计持股24.83%。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员工持股平台与内部投资人拟以协议方式同步参与本次增资，对应的出资单价与外部意向投资

人同股同价。

2.本项目公告期即为尽职调查期，意向投资人在本项目公告期间有权利和义务自行对融资方进行

全面了解。 意向投资人提交加盖公章的《保密承诺函》（详见附件）后方可查阅增资方置放于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下称联交所）的相关备查文件。

项目联系人：李玲玲

联系方式：010-51917888转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6-0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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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铿先生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1,769,642,2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31%。本次质押16,000,000股后，蓝光集团及杨

铿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总数为1,122,805,238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3.45%，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00%。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近日，蓝光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6,000,000股办理了质押式回购。 本次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蓝光投资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是 16,000,000 否 是

2021年4月

13日

2021年8

月30日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大

道证券营业

部

1.13% 0.53%

补充

质押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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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143,043 46.86% 868,710,000 884,710,000 62.21% 29.15% 0 0 0 0

杨铿 347,499,198 11.45% 238,095,238 238,095,238 68.52% 7.85% 0 0 0 0

合计 1,769,642,241 58.31% 1,106,805,238 1,122,805,238 63.45% 37.00% 0 0 0 0

三、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说明

1、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63,757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36.0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01%，对应融资余额约14.48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12,280.52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63.4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7%，对应融资余额约19.98亿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其偿还能力强，

不存在流动性风险，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2、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3、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交易出现的其他重大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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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0亿元至-5.40亿元。

●公司未生产和销售“乃捷尔牌清辐宁胶囊” ，也未生产其他核污染防治和防辐射类的产品。

●公司近期股票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9日、12日、1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公司

已于2021年4月14日披露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3）。 4月14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涨幅较大，现就公司

相关风险作如下提示：

一、业绩亏损风险

2021年1月30日，公司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预计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0亿元至-5.40亿元；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0亿元至-1.80亿元左右。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自 2021�年 4�月 12�日至 2021�年 4�月 14�日连续 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停， 累计

上涨 33.15%，同期上证指数上涨 -0.98%，短期内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 公司股票近3个交易日换手

率分别为7.03%、7.36%、14.51%，累计换手率达28.89%。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市场传闻澄清

公司已于2021年4月14日披露的《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明

确表示：江苏吴中大自然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公司下属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

生产和销售“乃捷尔牌清辐宁胶囊” ，也未生产其他核污染防治和防辐射类的产品。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大股东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122,795,762股股份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4%。 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数量83,300,000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67.84%，占公司总股本的11.69%。控股股东质押融资资金用途为自身生产经营需要，控

股股东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股权质押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